
惡劣天氣安排：(適用於主日崇拜、小組團契及各類聚會) 

(A)八號或更高颱風信號及黑色暴雨警告： 

(1) 聚會前2小時懸掛或預料將在聚會期間懸掛八號烈風信號或發出黑色暴雨警告： 

1. 所有聚會取消。 

(2) 聚會進行中： 

1. 懸掛八號或更高颱風信號：所有聚會即時停止。 

2. 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聚會繼續進行，直至天氣好轉才離開。 

(3) 颱風信號如在聚會時間開始前 2小時除下： 

1. 若場地允許，所有聚會將如常舉行。但出席者必須注意居住地方 

   的天氣及路面情況而決定是否合適外出，免生意外。 

2. 以主日崇拜聚會(10:30開始)為例，以上午 8:30為分界線。 

   －上午 8:30或之前除下：崇拜照常； 

   －上午 8:30之後才除下：崇拜取消。 

(B)三號颱風信號或紅色暴雨警告 

(1) 聚會前 2小時懸掛或預料將在聚會期間懸掛三號烈風信號或發出紅色暴雨警告： 

1. 室內聚會：全部照常（除長者聚會外）。 

2. 戶外活動：由該活動負責人自行決定及聯絡相關人士（除長者 

   活動外）。 

3. 長者聚會或活動：全部取消。 

(2) 當懸掛三號烈風信號或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時，弟兄姊妹必須注意居住地方的天氣及

路面情況而決定是否合適外出，免生意外。 


